	北京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2022年版）

	序号
	服务
对象
	服务类型
	服务
项目
	服务内容及保障标准
	责任主体
	政策依据

	1
	达到待遇享受年龄的老年人

	物质帮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为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为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发放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

	3
	
	
	福利养老金
	对于符合条件的城乡无保障老年人，给予每人每月802元福利养老金。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办法》（京劳社养发〔2008〕16号）

	4
	
	
	高龄老年人津贴
	对80岁以上老年人给予高龄老年人津贴：
1.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
2.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500元；
3.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800元。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事务局、医保局、残联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京民养老发〔2019〕1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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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达到待遇享受年龄的老年人

	关爱服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建立健康档案、接受健康体检，健康指导、健康体检表填写完整。
2.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每年对辖区内65岁及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进行两次医养结合服务，内容包含血压测量、末梢血血糖检测、康复指导、护理技能指导、保健咨询、营养改善指导6个方面。对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门进行服务。
3.为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健康评估与健康服务。每年对辖区内提出申请的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上门进行健康评估，针对评估结果对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及照护者年内提供至少1次的健康服务工作，健康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康复护理指导、心理支持等。
	各区卫生健康委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新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规范（2019年版）》、《关于做好北京市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京卫基层〔2021〕21号）、 《关于做好北京市2021年老年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京卫老龄〔2021〕14号）

	6
	
	
	老年优待服务
	60周岁及以上的本市户籍老年人和常住外埠老年人持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可享受政务服务、卫生保健、交通出行、商业服务、文体休闲、维权服务等相应的优待政策。
	各区民政局、交通委、卫生健康委、公园管理中心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市老年人优待服务工作的意见》（京民老龄发〔2015〕2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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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达到待遇享受年龄的老年人

	照护服务
	老年人能力评估
	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能力评估，评估结论作为辖区失能老年人发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安排居家养老照护服务、轮候入住公办养老机构、配置康复辅助器具、提供康复护理服务，为养老服务机构发放运营补贴、实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依据。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医保局
	《北京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实施办法（试行）（京民养老发〔2022〕214号）

	8
	城乡特困老年人，低保或低收入家庭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失能、失智、重度残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等保障群体
	物质帮助
	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补贴
	符合条件的城乡特困、低保、低收入、计划生育特殊、重度残疾等家庭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的，可享受每月1200-3600元入住养老机构补贴。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残联
	《北京市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补助实施办法》（京民养老发〔2020〕132号）

	9
	
	
	养老助餐服务
	全面实施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助餐补贴制度。对居家养老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在养老助餐点购买午餐或晚餐的，每人每天给予5元助餐补贴。助餐补贴在老年人给付就餐费用时自动扣减。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关于提升北京市养老助餐服务管理水平的实施意见》（京民养老发〔2022〕69号）

	10
	
	照护服务
	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公办养老机构优先接收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对象和其他失能或高龄的老年人。其中，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对象包括城市特困人员、农村五保对象中的老年人等政府供养保障对象；低保或低收入家庭孤寡、失能或高龄老年人。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关于深化公办养老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京政办发〔201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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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城乡特困老年人，低保或低收入家庭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失能、失智、重度残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等保障群体
	照护服务
	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公办养老机构优先接收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对象和其他失能或高龄的老年人。其中，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对象包括城市特困人员、农村五保对象中的老年人等政府供养保障对象；低保或低收入家庭孤寡、失能或高龄老年人。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关于深化公办养老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京政办发〔2015〕8号）

	12
	
	
	驿站基本养老服务
	1.巡视探访服务：提供关怀访视、生活陪伴、心理咨询、不良情绪干预、精神慰藉服务和服务需求调查服务。每周入户探访1次(每次入户探访原则不少于20分钟)。
2.个人清洁服务：每月安排免费理发1次。
3.养老顾问服务：提供养老服务政策咨询服务、代缴咨询、供需对接服务，实现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养老服务困难和需求及时响应。
4.呼叫服务：对老年人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呼叫及通过智能设备获取的老年人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可为行动不便、家中确实无人取餐的基本养老对象家庭提供免费代为取餐服务。
	各区民政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医保局
	《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
（京民养老发〔2021〕154号）

	13
	
	关爱服务
	意外伤害保险
	本市户籍60周岁及以上城乡特困人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及该群体中无赡养人（或赡养人无赡养能力）的独居老年人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意外伤害、附加意外伤害医疗及附加意外住院津贴事故，均在保障范围，包含意外伤害身故、残疾、烧烫伤保险责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
	《北京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暂行办法》（京民老龄发〔2012〕4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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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有本市户籍，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认定的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老年人
	物质帮助
	基本救助和供养保障
	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分档制定，分别不低于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20%、40%和60%给予补贴。
	各区民政局、发展改革委、农委、卫生健康委、教委、住房城乡建设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统计局
	《北京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办法》
（京民社救发〔2017〕24号）

	15
	
	照护服务
	集中供养
	对需要集中供养的，由民政部门按照便于管理的原则，就近安排到相应的供养服务机构，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
	各区民政局、发展改革委、农委、卫生健康委、教委、住房城乡建设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统计局
	《北京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办法》
（京民社救发〔2017〕24号）

	16
	
	
	分散供养
	对选择在家供养的，由民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分散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手续事宜等，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

	各区民政局、发展改革委、农委、卫生健康委、教委、住房城乡建设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统计局
	《北京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办法》
（京民社救发〔2017〕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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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低保老年人
	物质帮助
	最低生活保障
	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后仍有困难的老年人，采取必要措施给与生活保障。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等部门
	《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关于进一步做好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京民社救发〔2020〕86号）

	18
	
	
	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享受低保待遇的老年人（含领取北京市城市居民生活困境补助金的老年人），每人每月给予300元补贴。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事务局、医保局、残联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京民养老发〔2019〕160号）

	19
	低收入家庭老年人
	物质帮助
	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低收入家庭中未享受低保待遇的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补贴。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事务局、医保局、残联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京民养老发〔2019〕160号）

	20
	经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确定为失能、失智的老年人
	物质帮助
	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经能力综合评估为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每人每月给予600元补贴。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事务局、医保局、残联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京民养老发〔2019〕1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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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经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确定为失能、失智的老年人
	照护服务
	家庭养老照护服务
	纳入养老家庭照护床位服务对象的重度失能老年人和重度残疾老年人，可纳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签约范畴，享受免费建立健康档案、免费体检、预约转诊、开具长处方等服务；符合家庭病床条件的可申请开设家庭病床，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家庭病床规定进行管理，提供医疗服务，发生的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实时结算；同时给予提供家庭照护床位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每月500元运营补贴。
	各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财政局、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残联
	《北京市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管理办法（试行）》（京民养老发〔2021〕47号）

	22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
	物质帮助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
	为全市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老年人发放特别扶助金。2022年7月1日开始，扶助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40、900元，并随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特殊困难家庭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所在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每人不少于一万元的一次性经济帮助。
鼓励所有医疗机构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老年人设立就医转诊绿色通道。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优先签约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老年人，提供家庭医生式服务，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各区卫生健康委、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住房城乡建设委
	《北京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实施细则》（京卫家庭字〔2015〕8号）

	23
	
	
	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属于本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且不符合低保低收入的，按照每人每月100元给予补贴。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事务局、医保局、残联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京民养老发〔2019〕1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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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残疾老年人
	物质帮助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二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中的多重残疾人，每人每月补贴300元。
2.残疾等级为二级的视力、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二、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听力、言语残疾人，每人每月补贴100元。
（本服务内容与《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不重复享受，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自主选择申请其中一种。）
	各区民政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残联
	《北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京民福发〔2016〕434号）

	
	
	
	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老年人，残疾等级为二级的智力、精神残疾老年人中的多重残疾老年人，每人每月给予600元补贴；残疾等级为二级的视力、肢体残疾老年人，残疾等级为二级、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老年人，每人每月给予400元补贴；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听力、言语残疾老年人，每人每月给予200元补贴。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事务局、医保局、残联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京民养老发〔2019〕1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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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残疾老年人
	物质帮助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享受低保待遇的残疾人中，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视力、肢体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残疾等级为三级、四级的视力、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四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听力、言语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320元。
2.低收入家庭中未享受低保待遇的残疾人中，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视力、肢体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参照北京市低保标准按月享受生活补贴；残疾等级为三级、四级的视力、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四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听力、言语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
3.属于非低收入家庭且未享受低保待遇，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个人稳定性收入低于北京市低保标准的残疾人中，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视力、肢体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按月享受个人稳定性收入与北京市低保标准的差额补贴。             
	各区民政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残联
	《北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京民福发〔2016〕434号）


	序号
	服务
对象
	服务类型
	服务
项目
	服务内容及保障标准
	责任主体
	政策依据

	26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残疾老年人
	物质帮助
	居家环境无障碍改造
	1.属于城乡特困的，其中：肢体一、二级残疾人（含有“肢体一、二级”的多重残疾人，以下同）居家改造资金在10000元以内部分，按照居家改造资金的100%享受补贴，超出10000元部分自行承担；其他类（级）别残疾人，居家改造资金在5000 元（含）以内居家改造资金，按照居家改造资金的100%享受补贴，超出5000元部分自行承担。
2.享受低保待遇或持有“低收入家庭证明”的，其中：肢体一、二级残疾人，居家改造资金5000元（含）以内部分，按照居家改造资金的100%享受补贴，超出5000元且不满10000元部分，按照居家改造资金的90%享受补贴，超出10000元部分自行承担；其他类（级）别残疾人，居家改造资金3000元（含）以内部分，按照居家改造资金的100%享受补贴，超出3000元且不满5000元（含）的部分，按照居家改造资金的90%享受补贴，超出5000元部分自行承担。3.不属于上述第1、2条范围的，肢体一、二级残疾人，居家改造资金10000元（含）以内部分，按照居家改造资金的90%享受补贴，超出10000元部分自行承担;其他类（级）别残疾人，居家改造资金5000元（含）以内部分，按照居家改造资金的90%享受补贴，超出5000元部分自行承担。
	各区残联、财政局
	《北京市残疾人居家环境无障碍改造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京残发〔2020〕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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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残疾老年人
	物质帮助
	残疾人康复服务补贴
	1.申请《基本康复目录》内的服务项目，按对应标准60%予以补贴。
2.享受低保待遇(含享受城市重残人生活补助)或持有“低收入家庭救助证”，申请《基本康复目录》内的康复项目，按对应补贴标准的90%予以补贴。
	各区残联、财政局、卫生健康委
	《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办法（试行）》（京残发〔2018〕27号）

	28
	
	
	康复辅助器具购买（租赁）补贴
	1.购买（租赁）相应《补贴目录》内的辅助器具，按所购买（租赁）辅助器具对应补贴标准的50%给予补贴，所购辅助器具价格低于补贴标准50%的，按实际价格给予100%补贴。
2.享受低保待遇（含享受城市重残人生活补助）或持有“低收入家庭救助证”，购买（租赁）相应《补贴目录》内的辅助器具，按所购买（租赁）辅助器具对应补贴标准的100%给予补贴，所购辅助器具价格低于补贴标准的，按实际价格给予100%补贴。
	各区残联、财政局、卫生健康委
	《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管理办法》（京残发〔2016〕57号）、《〈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京残发〔2016〕60号）

	29
	经认定特殊困难老年人
	关爱服务
	探访服务
	面向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服务。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22〕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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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老年人
	照护服务
	集中供养
	老年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和进入老年的残疾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无赡养能力、扶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提供集中供养、医疗等保障。
	各区民政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事务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22〕42号）

	31
	
	照护服务
	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公办养老机构接收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对象和其他失能或高龄的老年人。
其中包括优待服务保障对象：享受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待遇人员、因公致残人员或见义勇为伤残人士等为社会作出突出贡献人员中失能或高龄的老年人。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关于深化公办养老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京政办发〔2015〕8号）

	32
	
	关爱服务
	意外伤害保险
	本市户籍60周岁及以上优抚对象等参保人员，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意外伤害、附加意外伤害医疗及附加意外住院津贴事故，均在保障范围内。保障责任含：意外伤害身故、残疾、烧烫伤保险责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
	《北京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暂行办法》（京民老龄发〔2012〕4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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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老年人
	物质救助
	社会救助
	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老年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各区民政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22〕42号）、《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民政部令第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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